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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经济时代科学已成为现代生活中起主导作

用的因素
,

从事科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所担负的社

会责任更加重大
,

因此也就更加令人瞩 目
。

由于我

国正处 于从计划经济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

期
,

学术界与大社会一样 出现了一些忽视道德的问

题
,

近十几年来
,

学术腐败
、

学风不正
、

学术浮躁或科

学中的不端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
。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(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

基金委 )自 19 8 6 年成立以 来
,

在认真履行其在 国家

创新体系中的职责—
“

支持基础研究
,

坚持 自由探

索
,

发挥导向作用
”

的同时
,

也始终将维护科学道德

作为自己的责任
,

努力使 自然科学基金成为学术界

的一片净土
。

自然科学基金委还于 1 998 年 12 月成

立了监督委 员会
。

监督委员会经过 七年 的工作实

践
,

针对当前科学研究工作中尤其是 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资助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
、

新问题
,

又适时出台

了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科学基

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》 (简称
“

《处理办

法》
”

)
,

这对维护科学基金工作的科学性
、

严肃性必将

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
,

同时也标志着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管理工作在法制化建设进程中又迈进了一步
。

1 基金管理有法可依
,

从制度上保证了科学

基金管理的公正合理

现行的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》
、

《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管理规章》和 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

会监督委员会章程》中都缺少对不端行为的具体处

罚措施
,

维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公正性主要靠当

事人的自律
。

但仅仅靠自觉行为来杜绝不端行为的

发生
,

是远远不够的
,

甚至是不可能的
。

这些年学术

界存在的一些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之所以有日趋严

重之势
,

就是与缺乏相应的法律
、

法规或规章制度的

制约有关
。

因此
,

必须要有 明确的规章制度和惩处

措施加以约束
,

由传统的 自律转变为现在的他律
。

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先生在 2 0 0 2 年 2 月 n

日 <光明 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
: “

对科学不端

行为有道德伦理与法律双重约束
” 。

《处理办法 )的

颁布使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有法可依
,

有章可循
。

它

不仅对科学基金申请者
、

评议评审者
、

管理者在基金

管理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端行为有制约作用
,

同

时对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
,

尤其是新进入科

研工作领域的青年 同仁有教育
、

引导意义
,

能起到
“

弘扬科学道德
,

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科学基金健

康发展的环境和氛围
”

的作用
,

这正是监督委员会工

作宗旨的具体体现
。

《处理意见》明确了不端行为的概念
,

虽然只是

对科学基金工作中不端行为的界定
,

但对整个学术

界有普遍的指导意义
。

其 中所列举的 16 种不端行

为基本反映了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学术腐败的主要表

现形式
。

并且 依据行 为主体的不同给予 了分类 处

理
,

处理种类规定得很具体
,

有很强的可操作性
。

从

处理种类可看出
,

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在对

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发生不端行为的人和单位的处

理上
,

充分体现了
“

以人为本
” 。 “

书面警告
”

和
“

内部

通报批评
”

是较多采用的两种方式
,

其 目的是惩前毖

后
,

治病救人
,

帮助教育有不端行为的人
,

使之改正

错误
,

引导其自觉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
,

求真

务实
,

加强学术规范和道德修养
,

而不是简单地处理

了之
,

从而影响其今后的发展
。

除了充分依靠科技

工作者的自律外
,

(处理办法 》还较好地运用了舆论

监督的作用
,

对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
,

以引起学

术界的广泛关注
,

起到 了应有的警示作用
,

能有效地

扼制科技界的不正之风
。

2 要实现维护科学基金制的公正性
、

科学性

的目标
,

仅靠《处理办法》是不够的

《处理办法 》的颁布
,

标志着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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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科学道德建设
,

反对科学不端行为方面走在了

前列
。

但要真正实现维护科学基金制的公正性
、

科

学性的目标
,

仅靠
“

监督委员会
”

及 (处理办法》是远

远不够的
。

因为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存在的不端行

为仅仅是学术腐败 的一个方面
,

它产生的原因不仅

是基金管理制度的不完善
,

还涉及我国科研管理体

制不够完善
,

缺乏科学的评估体系
,

缺乏必要的监督

和制约机制
,

缺乏学术 民主和学术争鸣的氛 围等问

题
。

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方面的共同努力
。

作为科学基金项 目依托单位应重视学风建设
,

不能仅仅关注获得资助项 目的多少
,

只重视积极组

织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
,

广泛参与基金 申报工

作
,

而忽视项 目申报及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端

行为
,

忽视项 目完成的质量
。

项目依托单位在培养
、

管理
、

教育科技人员
,

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 自觉遵

守科学道德
,

加强科学道德自律方面有着不可推卸

的责任
,

是维护科学道 德的第一责任人
。

所以项 目

依托单位应严格审查项 目申报人的资质及申报内容

的真实性
,

对获资助的项 目的执行过程进行严格的

管理
,

杜绝不端行为的发生
。

一旦发现不端行为的

发生
,

应严格按规定进行查处
,

不应该包庇护短
,

不

能以牺牲科学道德为代价来维护所谓的单位利益
。

自然科学基金委要加强调研与理论研究
,

积极

推进科技立法的进程
。

目前我国尚无科技工作的部

门法
,

自然科学基金委的 《处理办法》及科技部与项

目评估评审有关的管理办法的出台
,

虽然对科学基

金项 目及科技计划项 目的依法管理有促进作用
,

但

其法律效力仍不及国家法律
,

自然科学基金委应积

极推进科技立法工作
,

从根本上保证科学基金的公

正合理
。

自然科学基金委还应不断改革完善现行的

管理办法及评审制度
,

目前的项 目评审对一审通讯

评议的依赖度较高
,

而一审通讯评议中存在的问题

较之二审要多
,

如何科学地选择一审专家
,

并对一审

专家的评审质量进行一定的评估是急需认真研究并

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
。

应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
,

使

之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
。

今后还应加强对受理项 目

尤其是获资助项 目的伦理审查
,

因为 目前世界各国

对科学道德的理解
,

不仅包括学术道德
,

而且包括科

学伦理道德
,

后者包涵基 因伦理道德
、

生态环境道

德
、

信息网络道德等广泛的内容
。

自然科学基金委可考虑论证建立
“

国家 自然科

学基金科学数据共享平台
” ,

将资助项 目的结题公

开
、

信息公开
,

这样既可实现科学数据的共享
,

便于

自然科学基金委检查验收项 目完成的实际情况
,

也

可有效地避免低水平重复资助
,

同时也能一定程度

地扼制学术造假
。

避免科学基金资助工作 中不端行为的发 生
,

最

根本的还是要靠科技工作者的自律
。

科技人员自身

应加强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的修养与锤炼
,

应强化

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
,

把自己的科学研究活动与为

人民服务
、

为祖国奉献
、

为人类造福联系起来
。

要做

到国家
、

民族和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
,

把 为社会服务

作为自己科研工作的惟一 目标
。

坚持实事求是的科

学态度
,

在科研活动中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
,

尊重

和正确引用他人成果
,

尊重合作者的劳动和权益
,

根

据个人的实际贡献合理 占有科技成果
,

公平
、

公正
、

客观地参与各种基金 申请
、

推荐
、

评审
、

答辩活动
。

3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基金监督

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

一是进一步修改完善《处理办法》
。

本办法第一

章第二条规定
, “

本办法适用于在科学基金 申请
、

受

理
、

评议
、

评审
、

实施
、

结题及其他管理活动中发生的

不端行为
” 。

以上这些活动 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三部

分人
:
申请人 (获批准后 即为项 目承担 人 )

、

评议人

(或评审人 )
、

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
。

《处理 办

法》对前两者发生不端行为的种类及处理 办法都做

了详细的规定
,

但对 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则只

做了笼统的规定
,

显得不够全面
。

国家科技部颁布

的 (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评估评审行为准 则与督查办

法》中
,

对科技部各专项科技计划主管部门及其相关

人员
、

受委托组织项 目评审评估活动的科技部直属

事业单位和有关单位及其相关人员
、

项 目评估评审

活动承担者
、

评估机构和评审组织及其相关人员
、

评

审专家
、

项 目推荐者和项 目申请者在评估评审方面

的行为
,

分别做出了原则要求和明确具体的禁止性

规定
,

比较全面
。

建议 自然科学基金委加强委 内工

作人员在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

细则的制订工作
,

或制订 (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

工作人员科学道德自律准则》
,

确立委 内人员的行为

规范
,

加强 自律
,

自觉接受资助单位和社会各界的监

督
。

二是加强对资助项 目资助效益的评估
,

解决 目

前低水平重复研究较多
,

科研经费利用效率较低的

问题
。

1 999 年 8 月 4 日通过的 (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 》
,

第一章
“

总

则
”

中第一条指出
:

该办法制定的 目的是
“

提高科学

基金的公正性
、

创新性及效益性
” ;第二章

“

监督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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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及组织机构
”

中第四条提出
: “

检查重点是科学

基金管理和使用的公正性
、

合法性
、

效益性
” 。

目前
,

自然科学基金委及监督委员会在保证基金 的公正

性
、

合法性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
,

而在资助

项目资助效益的评估方面做得还不够
,

今后应在项

目资助的效益性方面加大工作力度
,

可适当地对资

助项 目进行前瞻性研究
,

对基金投资效益进行评估
。

三是加强监督
、

纪检
、

审计等职能部门工作的衔

接与配合
,

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作月
。

在维护科学

基金公正合法方面
,

监督
、

纪检及审计部门有着共同

的职责
,

应既有分工
,

又有合作
,

为维护科学基金的

公正性
,

弘扬科学道德
,

促进科学基金制的法制化建

设而共同努力
。

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工 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

程
,

专业性强
,

涉及面广
,

责任重大
,

(处理办法 》颁布

之后
,

当务之急是要切实抓好 《处理办法 ) 的宣传
、

普

及和学 习工作
,

提高各有关方面贯彻落实 《处理办

法》的责任感和自觉性
,

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于基金

项 目管理工作中去
,

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
,

预防和治

理学术腐败
,

优化科技资源配置
,

提高科学基金使用

效益
,

为不断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
,

增强国

家的科技实力
,

保持科技事业的健康
、

快速
、

可持续

发展做贡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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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离子液体中制备超长寿命纳米金属催化剂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

20 05 年 6 月 23 日美 国化学会 (化学和工程新

闻》 ( C & E N e w s )网站以快讯的形式报道 了
“

更长寿

命的锗 催 化 剂
”

( o n l in e J u n e 1 5
,

D O I
: 1 0

.

20 2 1 /

ja 0 5 1 s o 3 v )
,

近 日《化学和工程新闻 ) ( C & E N e w s )又

在科学聚集 ( S e ie n e e

oC
n e e n t r a t e s )栏 目中对研究进

展予以相关评述
。

该研究成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等项 目资助下
,

由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寇

元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取得
,

详细研究内容刊登在

(美国化学会志》 ) ( 2 0 0 5
,

12 7
: 2 7

,

9 6 9 4一 9 6 9 5 )上
。

通常锗纳米簇催化剂非常容易积聚而失去催化

活性
。

上述
“

锗催化剂
”

在苯加氢反应中的总转化数

(一种评价催化剂寿命的指标 )经 5 次循环就超过 了

20 00 0( 超过 目前纳米簇催化苯加氢记录的 5 倍 )
。

由于此催化剂 (粒径约为 3 n m )是在咪哇离子液体

中
,

同时在新型毗咯烷酮修饰的
“

类离子液体 ( io n ic

ila iu idl k e )
”

的保护下获得 的
,

而离子液体或者 聚合

物单独使用时根本不能在相 同条 件下获得任何效

果
,

因此
,

寇元与其合作者认为这种锗催化剂的高度

稳定性和高活性源于离子液体和毗咯烷酮聚合物的

共同作用
。

2 0 0 2年
,

寇 元教授 在他的 一篇评述 ( C a t a l y s i s

OT d a y
,

7 4 ( l一 2 )
,

1 5 7一 15 9
,

2 0 0 2
,

目前已被他引

逾 1 70 次
,

是国际上他 引次数最高的 3 篇离子液体

综述论文之一 )中预言将纳米金属催化剂 固定在离

子液体中形成三维 自由旋转的催化中心 (相 比于担

载在固体表面的
、

束缚在二维几何中的同类纳米粒

子而言 )是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
。

寇元教授研究组

经过 3 年多努力
,

已经在离子液体中成功获得了 R
,

R h
,

P d
,

A u ,

瑰 等多种纳米簇催化剂
,

上述成果的

取得表明创新性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研究者

的坚持不懈的探索
。

(化学科学部 杨俊林 高飞雪 供稿 )


